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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深入地認識神話語的學生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 8:31)

對於一個初信者來說，若他不甚認識聖經，這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永遠停留在這個

階段，就不對了。推而廣之，倘若一個信徒對神的話無知，從聖經的角度來看，這更可謂荒誕極了。

其實，只是認識聖經的教訓是遠遠不足的。要成為一個主耶穌真正的門徒，他一定要常常遵守主

的道，以祂的話為活的指標。

所以，神的話應該在我們活中佔着絕對重要的位置，這是無可置疑的。詹姆士 (J. S. James)

說得好：「神藉著祂的道向我們說話。世上也有不少神的僕人寫了無數有益並啟發智慧的書藉。

我們該把這些書本置放於書架中的次要位置，而聖經則為首位。若果你有充裕的時間閱讀書架上

的所有書藉，這便是最好不過了。但切勿忘記把聖經放在首位。」故此，每個基督徒應該成為深

入地認識神話語的學生。

A. 查考聖經的目的

每個基督徒以榮耀神為生活的目標。但是，有一顆生命是遠超一切更能榮耀神的 ― 這就是

耶穌基督自己。因此，每個基督徒便應渴望被改變得更像主耶穌。

效法基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一生一世。而神的話便是我們效法基督的重要途徑。當神的

話豐豐富富的存在我們心裡，聖靈便會藉着這道法改變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更能榮耀神。故此查

考聖經的目的乃是渴求生命本身的改變 ― 改變得更像主耶穌，我們應緊抱以上的目的為要。

B. 查考聖經的情度

1. 渴慕

認識神和祂的道的最重要關鍵在於我們渴望神的心，這就是一顆無論在盡忠、愛慕及知

識上都能以祂為首位的心，一顆不計代價，委身跟隨祂的赤膽之心。所以，每個基督徒應自問：

「我願意認識神話語到什麼程度呢 ? 我是否要與祂有親密的關係嗎 ? 我願意付出那些代價去

換取這些 ?」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 29:13)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 詩 63:1)

這顆渴慕神的心會驅使我們在祂的話語中專心的尋求祂。當你愛上神的時候，你便會更愛去

查考祂的話。

2. 順服

認識真理(在心裡認識，不只在理智認識)的先決條件乃在於願意服從真理。主耶穌曾說：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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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佷多基督徒不能藉神的話增長信心，更沒有在生活上經歷祂話語的真實性。以上的現象

乃基於他們沒有順服聖經的權威。故此，當研讀聖經時，我們應揀取一個順服的態度，承認神的

話在我們生活的權威性。

3. 受教

所謂受教乃熱切接受神的教導。

受教亦是一個學者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應採取的態度。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

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賽 50:4)

「不要責備褻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教導智慧人，他就越發有智慧。

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 箴 9:8-9)

你能敏於接受神的話嗎 ?

４. 精確而嚴謹

當查考神的話時，我們不應存著一個輕率懶散並求其應付的心態。反之，我們應專心致志，

全神貫注，以求能達到精確嚴謹的地步。記著我們不只是為了完成訓練小組的功課才查考聖經 ― 

最重要的乃是在於研讀神的話。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全心全意的去做，當作是為主做的，而不是為人做的。」( 西 3:23) 既

然這樣，在查考神的話語時更當如此。

C. 查考聖經的原則

1. 必須作一手的考查

基督徒不應只借助第二手資料（如註釋書、屬靈書籍、講道等）來認識聖經。反之，個人親

自體嘗發掘神的話却是十分重要的。在這個過程裡，你會產生堅固的信念，這試探來到時你仍能

堅定不移。但太多基督徒只倚賴別人從神話語中的體會，於是他們便不能從神並祂的話裡得著堅

固的信心。在生活上，他們不是抓著神向他們自己所說的話。

聖經裡曾有讚許庇哩亞人的地方：「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

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 17:11)

當你親嘗神的話語時，在聖靈的帶領下，每個真理對你來說都會是獨特新鮮的。所以我們不

單只研讀有關聖經的資料，最重要的是研讀聖經本身。

2. 必須依靠聖靈

當研讀聖經時 , 我們必須依靠聖靈的引導。聖經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故聖靈是

最權威的釋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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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菲爾 (Adolph Saphis) 曾說：「我們不能探取閱讀或解釋其他書籍的方法去研讀聖經，因聖

經本是有異於其他讀物。……聖經與其他書籍的分別，正如基督耶穌與其他人的分別。耶穌既是

神亦是人，故聖經是神的話語，亦是人的話語。故此，我們只有藉著聖靈才能了解聖經的真義。」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14:26)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約 16:13)

每個基督徒應相信聖靈有足夠的能力去幫助他們了解聖經，甚至難解的章節。聖靈是我們最

好並最有份量的老師。可是，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我們經常喜歡以人作我們的導師，卻很少

求問我們這至聖的導師。其實，禱告與查考聖經是不可分割的。當純熟地掌握神的話語時我們也

同一時間會有深入的禱告，禱告與查經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可是，有時我們需要屢次又屢次地懇

求聖靈的引導去解釋某些情節 ― 禱告並耐心等候於此時是十分重要的，聖靈會在最適當的時間

用祂最好方法去引導我們。

查考聖經可說是信心的冒險與試煉

3. 必須形之於墨

你曾想到一個深奧的意念 , 但却沒有執筆寫下，於是你忘記了。朋友，你有以上的經歷嗎？

你越想再記起這個意念，這個意念越不易記起。以上挫人的經歷正闡明了在查考聖經時寫下一切

意念的重要性。

再者，不時你會發現你以為自知某些真理，但當叫你寫下時，你却無所適從，這正由於那些

真理在你思想中只是模糊一片。例如，我們一定知道什麼是「謙卑」，但當叫你寫下「謙卑」的

定義時，你却發現難以形之於墨。導航會的創辦人道森．卓門 (Dawson Trotman) 曾說 :「當一切

意念由思想經嘴巴或指頭表達出來時 , 這些意念便清晰了。」

誦讀聖經與查考聖經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著重寫下並歸納起一切的思想。當思想能形之於墨

時，你將會擁有一個聖經知識無窮富足的泉源。

4. 必須連貫，有系統地研經

查考聖經該是貫徹始於的。讓查考神的話成為你一生的習慣，而並不是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

若聖經是神的話，那麼我們便要仔細盡心地查考。然而，就算我們竭盡一生的精力去查考聖經，

神話語的豐富仍是言之不盡的。

查考聖經必須有系統，查考任何書籍時不應散漫無章地東查查，西查查。這又何況研讀聖經

呢？每個基督徒應探索一種能均衡地認識神整體話語的方法。

5. 必須是易於傳遞的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2)

保羅對提摩太所說的話正好表達聖經裡一個重要的教訓。神不但要求我們在祂話語長進，願

意我們幫助人為基督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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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信徒應把自己視為兩代之橋樑，我們是有責任把我們所學習到的傳遞給別人。然而，我

們不單止與別人分享我們從查考中所學到的，更重要的乃是教導別人獨立地研讀聖經，以致他們

不會永遠依賴別人的餵養。故此，我們的查經法必須是可傳遞的。

6. 必須把所學到的應用在生活中

慕迪 (D. L. Moody) 曾說：「聖經不單只在增加知識，而更在於塑造生命。」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 1：22)

應用神的話於生活中是研讀聖經重要的目的。在查考聖經時，你應不斷地反問自己：「神啊

你向我個人說些甚麼？你想我做些甚麼？」

寫下一切的應用是必須的。誠實地寫下聖靈向你所啟示的。有時祂可能要求你在人際關係上

或個人行為上有所改變，或要求你在對一些聖經真理所抱之態度或認識上有所改變。

在查經的過程中寫下神向你個人所說的是非常有幫助的。記著要寫下所查的章節及一些簡短

的應用。在查畢時，更要為這些可能的應用禱告，求神指示你某點是應特別應用於生活中。雖然

你是可向自己提出多項挑戰，但集中應用某點於生活上之裨益可能會更大。

以下三個步驟可幫助你寫下個人的應用：

a. 寫下神藉著章節的意思向基督徒顯示他們在生活上應有行為及態度。

b. 比較你個人和以上所說的生活，並寫下你現時的生活實況。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找出最

近生活的實例以觀之。

c. 寫下你如何計劃去改變現有的生活景況，為神在此經文中所顯示給你的。

以下是你的應用三個重要特質：

a. 所應用的必須是純屬「個人」方面的：用第一身單數 ( 即我或我的 )。所應用的必須誠實

地反映你自己的生命。

b. 所應用的必須是「實際」的：切記仔細寫下你怎樣把真理應用於實際生活上，切勿只作

概括的描述。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寫下於那時你會實行你的計劃。

c. 所應用的必須是「可行」的 ― 指望不要太高，你必須要能做到所計劃的。最好作一些

可掌握並可於短期內達成的應用，這經常比長期更好。

把應用寫下不但需要時間，更要帶著禱告的心態去默想。切勿太過愴猝，因為將應用言

之於墨是屬靈成長中最有效的環節。

7. 必須閱讀經節的上下文，並用自己的文字寫下答案

除了默想經文的意義外，閱讀經文的上下文也是十分重要的。若我們不細閱上下文，很易便

會流於斷章取義。

我們不應只照顧原文，卻該用自己的文句去寫下答案。這樣更可幫助你去思想經節，並將真

理根值心中。朋友，在寫下答案前，切記花些時間去默想經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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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必須把查經時間列入你的時間表中

應計劃於每星期抽出特定的時間去查考神的話，並將這個時間視之為與神隆重的約會，將此

記在日記中。你應守與神的約會，正如你守你的朋友的約會一樣。但記著所定的時間不要太緊或

缺乏彈性。最佳的時間應是你最清醒及最興致勃勃的時候。同時，這時間最好沒有其他別的騷擾。

切切記著疲乏不堪並憂慮不安時便是查經最糟的時間。朋友，你要記著將最好的時間獻與主。

有些人喜歡一次過查考一段長時間，例如，二、三個小時，有些卻認為查經時未必一定要一

氣呵成，例如可分開二段時間，每段一小時左右。有些更認為每天花些小時間查考聖經更好。無

論怎樣，你們應嘗試探索最適合自己的時間。

9. 必須自律勤懇

你會問：「我實在太忙了，我怎樣擠出時間去研讀聖經呢？」答案很簡單，只要你能權衡輕重，

選擇必須要作的。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曾說：「無論怎樣，一個信徒若不盡力抽時間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

他不可能繼續地與神同行，不管他以往的經歷如何。記著，不要忽略神，寧可放棄其他事，而花

多些時間與神相交。

在這不平等的社會裡，只有一種權利是貧富共享的 ― 這就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通

常來說，這二十四小時乃隨我們運用，我們會安排時間做那些最想做並最需要做的事。

每天我們都有著無數的活動及節目，我們實需自律並獻出時間才能深入認識神的道。

然而，查考聖經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只有經過苦痛的掙扎及不懈的研讀才能領略那種被聖

靈啟發、塑造並堅固更新的喜悅。

「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尋找他如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真寶，你就明白敬畏耶

和華，得以認識神。」( 箴言 2：3-5)


